  有關放寬92年至97年度留學獎學金生返國服務規定事。 

教育部99年8月5日台文(三)字第0990134154號函。

同意進一步放寬92年至97年度錄取之留獎生於世界五百大企業任職，並事前報請教育部核准者，可視同返國服務，期間亦為領取獎學金期間之二分之一。

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:

(1) 擬任職之國外企業同意聘任證明文件(含聘任起迄時 

間、任職部門，並證明所任職務為全職)。

(2) 擬任職之國外企業為世界五百大企業最新排名證明文

件與簡介。

